
    什么是穿透式金融审

判思维

穿透式金融审判思维是一种新

型审判思维方式， 践行了实质重于

形式的原则， 通过否定商事外观主

义下当事人约定的表面意思， 探究

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 并据

此认定合同性质及其效力。 穿透式

金融审判与穿透式监管在思维方法

上是一致的， 均是在践行辩证唯物

主义的“透过现象看本质”。 所不

同的是， 穿透式监管思维侧重于穿

透资金来源、 中间环节与最终投

向， 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甄别业

务性质， 根据业务功能和法律属性

明确监管规则。 而穿透式审判思维

侧重于穿透以书面合同等为载体的

当事人的表面意思， 通过否定其主

体、 客体或者内容， 来探究当事人

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意。

为什么要运用穿透式

金融审判思维

穿透式金融审判与尊重契约自

由、 意思自治、 严守合同相对性、

形式外观主义等传统的金融商事审

判思维迥异， 是在金融创新过于复

杂的现状之下， 防止合同相对性被

滥用、 威胁实质正义、 防范金融风

险过高、 损害市场整体利益的必然

要求。 通过审慎运用穿透式审判思

维， 对合同关联性、 合同群规模性

等事实进行全面审查， 可以有效应

对金融市场的创新性、 动态性、 复

杂性， 及时纠偏违规金融行为， 弥

补金融行政监管的缝隙。 通过整体

协调适用民事、刑事、行政法律，可

以有效避免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对

于同一事实作出性质冲突的认定。

老百姓到法院是为了解决问题。“程

序空转”不但增加当事人讼累，而且

也耗费司法资源。“法官偏重对于诉

争事实进行是否符合法律构成要件

的形式审查” 所运用的审判思维方

式， 即为传统的民商事审判思维方

式。由此，穿透式审判思维方式成为

破解形式司法审查、 防范程序空转

的主要路径之一。

何种情况下运用穿透

式金融审判思维

穿透式金融审判思维一定程度

上否定了商事外观主义和意思自

治， 如果被不合理运用， 可能导致

司法意志对私法活动过度介入， 或

者出现违背当事人合理预期的裁判

结果。 根据目前的法律、 行政法

规、 司法解释等规定， 结合审判实

践， 目前穿透式金融审判思维通常

被适用于如下场景：

（一） 法律关系的认定

当事人之间签订所谓有名合同

但意欲其他。 例如， 在车辆融资租

赁行业中出现较多的名义上售后回

租但本质为直租的业务。 因车辆渠

道商、 代理商、 经销商等过多主体

参与融资租赁合同签订以及履行的

环节， 在这种业务模式下出现了承

租人既不知晓真实融资成本， 又未

实际取得车辆或者合同约定的车

辆， 但同时根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

定， 无法提出租赁物瑕疵等有效抗

辩， 需要承担支付租金义务的情

况。 此时， 运用穿透式审判思维可

以实质性判断融资、 融物是否真实

发生、 如何发生以及发生金额， 避

免形式、 机械司法， 纠偏融资租赁

脱实向虚的倾向， 降低承租人的融

资成本， 保护承租人的合法权益。

再例如， 当事人出于逃税、 避免退

市等规避监管的原因而签订“阴阳

合同”， 以“阳合同” 的虚假意思

表示掩盖“阴合同” 的真实意思表

示。 此时， 对外作出或者公示的合

同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根据我

国《民法典》 第 146 条之规定， 为

无效合同。

（二） 合同效力的认定

合同效力认定涉及合同整体无

效、 合同部分无效。 在合同整体无

效方面， 例如融资租赁公司多次从

事名为融资租赁、 实为借贷的业

务， 并以此为业， 那么经过穿透式

审查多起案件中的多份合同， 相关

的融资租赁合同应被定性为借款合

同且为无效借款合同。 在合同部分

无效方面， 例如汽车金融公司、 消

费金融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以及为

贷款业务提供居间或者代理服务的

公司， 分别与客户签订贷款、 居

间、 服务等合同， 前述主体向客户

收取的所有贷款成本， 包括利息及

与贷款直接相关的居间费、 服务

费、 保证保险费等等各类名目费

用， 与客户实际占用的贷款本金相

比年化利率过高， 那么过高的部分

将用于冲抵客户作为借款人应向贷

款人偿还的本息等债务。

（三） 刑民交叉

此种场景下， 金融商事审判已经

脱离民商事法律关系而穿透到刑事法

律关系。 这种穿透涉及到民刑案件之

间的程序衔接、 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评价、 刑事追缴退赔与案外人合法权

益保护等方面。 在程序衔接方面， 根

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人民法院审

理民刑交叉案件， 可以采用刑事程序

吸收民事程序、 “刑民并行” 和“先

刑后民” 三种审理方式。 例如， 融资

租赁公司与承租人表面签订融资租赁

合同并放款， 但是签订合同时融资租

赁公司并未对租赁物真实性进行审

核， 在审理中亦无法明确租赁物的范

围。 同时， 承租人因涉嫌非法集资而

被刑事立案侦查， 民事案件所涉资金

亦在刑事侦查范围。 基于上述主体相

同、 基本事实相同两个要件， 应当采

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 在民事法律

行为的效力评价方面， 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 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16 条的相关规定， 行为人构成犯

罪并不必然导致相关合同无效， 民事

责任和刑事责任各自有其不同的发生

根据和特定的适用范围。 在刑事追缴

退赔与案外人合法权益保护方面， 例

如融资租赁公司或者汽车消费金融公

司根据刑事案件判决通过追缴退赔弥

补了部分损失， 那么其与承租人、 借

款人、 保证人等相关交易主体就车辆

等发生争议时， 民事判决应处理好与

刑事判决结果的衔接关系。

如何运用穿透式金融

审判思维

金融商事审判的两大主要任务是

事实查明和法律适用。

（一） 事实查明中的穿透式审判

思维

大多数金融商事纠纷案件中， 作

为金融机构的原告和作为签约主体的

被告所提供的证据， 在形式、 内容完

备性上存在较大差距。 如果机械恪守

“谁主张、 谁举证” 证据规则， 绝大

多数案件中被告将因举证不能而败

诉。 但是现实生活千差万别， 暂时无

证据或者无充分证据证明的客观关键

事实可能真实存在， 但当事人由于诉

讼能力、 取证能力等限制而难以证

明。 此时， 需要全面充分听取当事人

的诉辩意见， 厘清案情脉络， 抓住关

键事实， 及时对当事人进行发问， 并

根据具体案情， 依法合理分配举证责

任， 必要时依职权追加第三人、 通知

证人到庭或者主动调查取证等， 力争

使法律事实尽可能接近客观事实。

（二） 法律适用中的穿透式审判

思维

穿透式审判思维因其自身的特殊

属性， 运用时应当进行依法说理。

《民法典》 第 146 条第 1 款关于通谋

虚伪意思表示的规定、 第 147 条关于

重大误解的规定、 第 149 条关于第三

人欺诈的规定、 第 153 条关于违反强

制性法律规定、 违背公序良俗的规

定、 第 538 条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规

定、 第 925 条关于间接代理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 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

的解释》 第 5 条关于第三人欺诈赔偿

责任的规定，以及第 15 条关于有名合

同的规定等， 是目前金融商事审判中

适用较多的穿透依据。 除此之外，《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 1 条

第 2 款关于不构成融资租赁合同法律

关系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 23 条关于买卖式担保构成民间

借贷的规定等，也较为常见。

如果个案中穿透式审判思维缺少

上述法律依据， 那么 《民法典》 第

142 条所规定的文义解释、 目的解

释、 体系解释、 习惯解释、 诚信解释

等意思表示解释的方法也可以作为穿

透式审判的依据和方法。 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

释》 第 1 条第 1 款， 还应当“参考缔

约背景、 磋商过程、 履行行为等因

素” 确定争议条款的含义。 该规定所

体现的法律逻辑是穿透合同表面的含

义而通过缔约前、 缔约后的行为推断

有争议的合同条款的真实含义。 从这

个角度而言， 金融监管对资金来源与

最终走向的审查， 大致对应于金融商

事审判对缔约前后当事人行为包括资

金流向等事实的审查。

穿透式金融审判思维的目的在于

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最终实

质性化解纠纷， 避免“程序空转”。

同时， 此种金融审判思维的运用存在

其特定的背景和原因， 故在事实查明

和法律适用中应当被审慎合理运用，

并应与金融监管实现衔接协同。

（作者简介： 李鹏， 上海法院系

统审判业务骨干， 上海金融法院综合

审判一庭三级高级法官； 梁文依， 实

习法官助理）

□ 李鹏 梁文依

从探究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再到防止民商事审判中“程序空转”，穿透式金融审判

思维被不断提出并被赋予重要使命。相对于传统金融商事审判思维，穿透式金融审判思维具有

一定的颠覆性。 如何正确理解其范畴、意义并审慎适用，直接决定了裁判的正当性基础和司法

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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